






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2,000,000 股，占公

司股本的 57.9125%（公司股本 297,000,000 股）。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见证，上述出席或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之规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

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没有

股东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公司关于设立沈阳分公司的议

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持有公司151,470,000股的股份，非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20,530,000

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非关联股东表决中，20,530,00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本所律师认为，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关于设立沈阳分公司的议案》

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






